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协议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湖州学院 （以下简称乙方）

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是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的重要平台和途径。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关于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精神和要求，进一步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推进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经协商，对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达成如下合作协议：

一、组织领导

由甲乙双方派出相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统筹规划大学生校外实践基

地的建设和发展。

二、建设目标

根据湖州学院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社会、企业对应用型

人才规格的实际需求，双方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实现产、学、研、用协

同育人，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成为

双方开展德育实践、实训实习、就业创业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合作平台，

实现专业和企业、专业群与产业群的有机对接。

三、建设内容

1．队伍建设：双方共同建设一支品德高、业务精、责任强的指导教

师队伍，合作制定培养计划和方案，并对学生进行联合指导；有计划选送

教师到行业企业、用人单位多形式挂职和锻炼，参与科技攻关和技术开发，

增强教师提高实践能力的主动性、积极性；聘请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作为专业建设骨干或兼职教师。

2．人才培养：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双方

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参与教学过程，联合开发各类实践实训课程，

围绕企事业资源系统安排专业实践课程，促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开展实验、实训、实习、就

业等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建立适应不同需求、形式多样的协同培养模式。

3．其他方面：共建双方要高度重视基地建设工作，主动整合资源，



积极该项工作的顺利、有效、深入、持续开展创造条件，定期开展交流沟

通活动。

四、双方职责（可根据实际增减）

（一）甲方职责

根据双方需求，经友好协商确定和承担乙方学生见习、实习等任务，

联合开发实践实训课程；选派优秀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担任各类指导教

师，共同参与教学、实践过程；为乙方学生安排合适的实践岗位，共同参

与质量管理；为乙方优秀毕业生前来就业创造条件。

接受乙方教师挂职锻炼，并选派业界精英到乙方担任兼职教师和就

业创业导师，共同打造“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积极为乙方实践学生提供必要的办公和生活条件。

（二）乙方职责

加强与甲方联络，推动基地建设和发展；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加大实

践教学比例，邀请甲方共同参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师资队伍，

聘请业界精英担任德育导师、实践导师和就创导师，打造“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共同参与教学过程，联合开发实践实训课程；共同参与质量管

理；推荐优秀毕业生到甲方就业。

乙方主要由 学院的 专业负责直接对接。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单位代表签字并盖公章后

正式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湖州学院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